小党字（2009）12号

小港镇党委   小港镇人民政府
关于认真贯彻市委五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2009年各项工作任务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单位（部门）：

为认真贯彻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决策和部署精神，确保全镇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全镇2009年各项重点工作进行责任分工，明确目标要求，落实工作责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村（居）委会、单位（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五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对照镇党委、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结合各自实际，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把握重点，迅速将各项工作目标细化分解，做到工作目标更明确，工作任务更具体，工作责任更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全体各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创新工作举措，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抓落实。要积极推行领导在一线服务，干部在一线创业，问题在一线解决，形象在一线树立的“一线工作”制。镇党政班子成员要亲力亲为，切实加强对所负责工作的指导、协调、解决。各村（居）委会、单位（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执行力，建立狠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氛围，确保各项工作按要求全面落实到位。
三、加强督查力度，推动工作进程。镇督查办将定期，不定期对全镇2009年重点项目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查调度，及时把督查情况在通报“专栏”上公布，并通报全镇。希望各级干部，单位、部门认真对照“项目化、时间表、责任人”的工作要求，积极行动，狠抓落实，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如期圆满完成。

附：2009年全镇重点项目责任落实安排表
特此通知
中共小港镇委员会

小港镇人民政府

二00九年六月十七日
主题词：政  务   目 标 任 务  2009年  通  知

抄  报：市委办、市政府办

抄  送：各班子成员

小港镇党政办公室              2009年6月17日
小府字（2009）35号

关于下发《小港镇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    知

各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

为了规范我镇建设项目，加强项目管理，提高建设项目的管理质量和水平，经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小港镇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请各单位、部门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小港镇人民政府

二00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小港镇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镇建设项目管理，体现公平竞争，保护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项目工程质量，节约项目成本，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建设项目是指我镇范围内镇政府投资的所有项目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市级以上安排的项目按上级行业部门相关规定处理，镇政府做好服务工作）

第三条 项目规划设计由小港镇规划管理所拟定项目规范设计方案，分管项目工程的责任人协助方案拟定，报小港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定案。

第四条 项目报价范围确定。由镇政府聘请有资质单位对建设项目进行工程预算，在此基础上由小港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建设项目报价范围。

第五条 项目招投标方案的确定。由村镇规划管理所拟定，邀标或公开招投标方案，报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第六条 项目招投标程序。由分管此工程项目的领导牵头，村镇规划所具体实施操作，镇纪检、财政部门参与，公平组织招投标会。

第七条 项目招投标底价的确定。由镇评标委员会通过程序决定。镇评标委员会主任由镇长担任，主管村镇规划管理所领导和分管财政领导为副主任，其他镇班子成员和镇各办、站、所中层正职为成员。确定标底价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全体人员进行投票，一人一票。在全部投票数据中，随机抽取三分之一数据，取平均值，即为项目标底价。项目标低价为项目结算价。（邀标或议标项目仍然依次程序确定标底价格），项目中标人，依据最接运标的价的单位中标，同等情况取下限制。
第八条 项目现场监督管理。项目现场监督管理负责人由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指定，原则上谁主管谁负责，并由镇政府聘请监理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质量管理。

第九条 项目工程签证管理。工程签证必须由乙方书面提出申请，注明时间、地点、工程项目内容，并由监理部门及业主方代表两人以上现场验证后，在两天内进行签证，否则无效。现场签证仅仅认定工程量，工程造价在项目结算时审计结算处理。

第十条 工程项目验收。施工单位工程按协议要求竣工后，是施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一周内业主方应作出安排。由镇长牵头，分管工程项目领导，村镇规划所、纪检、财政、设计、监理、质监及项目现场监督责任人共同参与并签字，方可有效。

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决算。须由施工单位提出书面决算报告书及施工竣工图用，业主方组织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审计结果报党政班子联席会研究，并由镇长签字后方可生效。

第十二条 项目工程造价50万以下的，由村镇规划管理所提出预算书，并报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工程包干造价，原则上由主管项目领导议标，确定施工单位。竣工后办理工程验收结算报告，经审计部门审计结算报班子会通过，镇长签字方可付款，有协议要求分期付款，依协议要求处理。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班子会研究确定。

第十四条 本细则从2009年7月1日起实行。

小港镇人民政府

二00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建  设  项  目  实  施  细  则      通  知   
抄  送：各班子成员                                   

小港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6月29日

